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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標線工程特定規範 
114年11月3日修正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說明標線標繪於道路路面及緣石之相關工作，包括熱處理聚酯標線與

油漆標線之材料、施工及檢驗等相關規定。 
1.2 工作範圍及分類 

1.2.1 道路路面及緣石清理 

1.2.2 標線產品(材料)分類 
(1) 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1 
(2) 油漆標線 

1.3 相關章節 
下列章節參照「臺北市工程施工規範」 

第01330章－資料送審 

第01450章－品質管理 

第02742章－瀝青混凝土鋪面 

第02751章－水泥混凝土鋪面  

1.4 相關準則 

1.4.1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 CNS 1333  道路標線塗料 

(2) CNS 4342  交通反光標誌用玻璃珠 

1.4.2 相關法規 

(1)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2) 交通工程規範 

1.5 資料送審 

1.5.1 品質計畫 

1.5.2 施工計畫 

1.5.3 廠商資料 

(1) 提送所採用材料及產品材質、性能符合規定之試驗證明

文件。 

(2) 證明文件：由生產材料之製造廠商提列出國內或國外獨

立試驗單位之試驗報告，證明其產品符合規定，若為國

外製品，承包商須提出進口證明及原廠檢驗合格證明書。 

1.5.4 材料應提送樣品2份。 

2 產品(材料) 
2.1 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 

2.1.1 材料應為合成樹脂粉末、顏料、填充材料，並與反光玻璃珠

等路面標線材料預拌，以適當之機具加熱熔融，鋪設於經清

理潔淨之水泥或瀝青混凝土鋪面上時，應具不受輪胎黏脫，

且能承受輾壓、衝擊而不會變形。 

2.1.2 標繪後之顏色，除契約圖說另有規定外，應符合「道路交通

 
1 本規範熱處理聚酯標線第 II型與國家標準 CNS15834內容3.7 I型與 II型道路標線(type I and 

type II road markings)所訂類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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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最新色樣規定。 

2.1.3 品質除契約圖說另有規定外，應符合CNS 1333(採用表3第3種

第1號的品質)及以下規定：  

 

檢驗項目 檢驗標準 

壓縮強度(23oC)( kN/cm²) 0.802以上 

玻璃珠含量(質量分率)(%) 熱處理聚酯標線材料中應預拌玻璃

珠，其含量應達總重量之18以上 

抗滑係數(BPN) 65以上 

2.1.4 玻璃珠之品質應符合 CNS 4342(類號 R2095)之第1類玻璃珠之

規定。 

2.1.5 黏層劑(底漆)：標繪前應先以其專用之黏層劑均勻塗於路面、

上作為黏結之用，黏層劑為乙烯合成樹脂液與芳香碳化氫溶

劑之混合物。 
2.2 油漆標線 

2.2.1 應符合 CNS 1333第1種之種類 B 規定(不含玻璃珠附著性及固

著率)。 

2.2.2 油漆應為未開封之合格廠牌產品，標有製造廠商及成份字樣，

且每批漆料上標示出品貨號、日期、購貨承商及出貨製造商。 

2.2.3 油漆出廠後超過1年者，不准採用。 

(1) 漆料應為質料均勻，適於撒佈成均勻一致之光滑面。 

(2) 油漆不得產生塊狀、濃縮、凝結、膠化、沉澱或其他不

良之變質，同時應保持易於調配符合使用要求之品質，

另易生浮皮之油漆應予拒絕使用。 

(3) 顏色除契約圖說另有規定外，應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最新色樣規定。 

(4) 油漆應先於鋪面上試漆，以試驗是否適用。 

3 施工及材料檢驗規定 
3.1 施工方法 

3.1.1 一般要求 

(1) 標繪標線前，廠商應依照核定之交維計畫，佈設安全防

護設施，以保護人員及標線，並防標線未乾涸前遭通行

車輛損害。 

(2) 標線應按契約圖說所示及機關指派之監造單位/工程司核

可之位置、顏色、寬度及樣式標繪之。 

(3) 標線不得直接標繪於縱向接縫或縱向施工縫上。 

(4) 廠商應先測定標線控制點，除有明顯可見之分隔如縱向

之施工縫外，所有沿縱向之標線工作必須以控制點引導

標線機器。 

(5) 標線區在標繪標線之前須完全處理乾淨，柏油、油脂或

其他材料污染之大面積區，應徹底處理乾淨。倘針對既

有標線進行補繪時，亦需辦理既有道路破損(碎)標線之

清理，針對既有標線型人行道補繪時，應先刨除人行道

標字(含 logo)後，再行補繪。標繪標線在未獲得機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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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之監造單位/工程司之批准前不得工作。 

(6) 水泥混凝土鋪面之殘留路面養護劑應徹底清除後，始可

進行標繪工作。 

(7) 凡天候不良或地面潮濕時，均不得標繪標線(監造單位/

工程司指示除外)；施作時，應注意路面面層溫度不得低

於10℃及不得高於60℃。 

(8) 施工時應選定不影響交通阻塞及避免導致交通事故之時

間施工為原則，並避免對行人穿越造成不便。 

(9) 標繪時應留意不可沾污人行道或路面。 

(10) 對路邊有停放車輛之處理：施工前3天應於標繪範圍內汽

車擋風玻璃上、機車座椅(或明顯處)及路燈桿、牆壁等

明顯處張貼「標線施工前通告」(表711-1)；並於禁停標

線劃設後，針對劃設前即停放於劃設路段之車輛擋風玻

璃上放置「通告」(表711-2)、抄錄「新設禁停標線路段

已停放車輛車牌登錄表」(表711-3)及提供足以辨識車牌

之存證照片，並將所抄錄之車輛車牌等相關資料於當日

(或次日)提供予監造單位/工程司留存。若無確實執行並

提供相關資料時，視同違反「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24點第8項，每次罰扣品管費用總

額之百分之一，懲罰性違約金上限為品管費用總額。 
(11) 道路標線明火施工前，針對繪製行徑方圓1公尺範圍內之

人（手）孔與溝蓋板，均應先行以可燃性氣體偵測器進

行量測並製作紀錄(表711-4)；如道路（含標線）施工所

量測數值超過可燃性氣體偵測洩漏濃度通報標準值

LEL4%(8,000ppm)以上，請通報瓦斯公司現場確認是否

有天然氣外洩，須待查無漏氣後方能進場施作，本市各

公用天然氣事業24小時通報電話： 

A. 大台北區瓦斯(松山、信義、大安、中山、中正、大

同、萬華)：02-27684999#119/120、02-27676552 

B. 陽明山瓦斯 (士林、北投 )：02-28948686#9、02-

28959797 

C. 欣欣天然氣 (文山 )： 02-29217811#276/277 、 02-

29226666 

D. 欣湖天然氣 (南港、內湖 )： 02-27943218、 02-

27943219 

(12) 標線型人行道繪設（含新繪及補繪）時，人行道之成人

圖案應靠近車道側設置，以成人靠車道側牽行兒童。 
(13) 指向線箭頭限用20cm漏斗施作；行人穿越道線限用40cm

漏斗施作，另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得用20cm 漏

斗施作，惟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3.1.2 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 

(1) 廠商應依照經監造單位/工程司認可之機具設備及方法施

工。關於材料加熱融解及配料拌合均應依照本規定辦理。 

(2) 線條標線不得劃於人手孔蓋上；圖形標線與標字應避開

人手孔蓋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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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前應先將路面清除乾淨且須乾燥。 

A. 路面上如有油脂應徹底清除，惟不得損壞路面。 

B. 水泥混凝土鋪面之殘餘路面養護劑應徹底清除。 

(4) 標繪施工用之機具，廠商應於施工前自行做性能試驗。

並於工程車上備滅火器。 

(5) 標繪前應先以用量為0.14 kg/m2黏層劑(Primer)均勻塗於

路面上標線位置作為黏結之用。 
(6) 標繪前應選用1小段路面做試驗，並由熟練技工或技術人

員控制操作機械，使標線表膜及厚度均一，且應同時注

意調節加熱溫度使熱拌塑膠漆之粘性、流動性等適合施

工條件後，才能正式施工。 

(7) 材料之快乾性與附著性，亦應於施工前選1小段路面試驗，

俾決定其最合適之加熱溫度。另噴出之熱處理標線材料，

其溫度應在180℃至220℃之間，標繪好後之標線應在3分

鐘內充分硬化，即可通行車輛及行人。 

(8) 材料內除原均勻摻有重量比18%以上之玻璃珠外，施工

中標線表面尚在熔融狀態時，再以160 g/m2玻璃珠用量

或其他抗滑材料均勻撒佈於其表面，使玻璃珠總含量達

18%以上，並不得影響本體色。 
(9) 標線施工後，抗滑能力 BPN 值於潮濕狀態須達65以上，

標線表面溫度在80℃以下，不得有軟化、流動或有塵埃

附著等現象。 

(10) 完工後之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無論在夜間投光或白

天，均應有顯明且符合規定之色彩。 

(11) 標線寬度、厚度應符合規定，並應均勻，不得有凹凸、

龜裂、彎曲等缺陷。 

3.1.3 油漆標線 

(1) 應以自動噴灑式劃線機或人工滾刷進行作業，並應具有

清晰之邊緣、正確而平滑之線型及厚度均一之薄層，且

繪設表面應密實。 

(2) 劃設時，應留意不可沾污人行道、路面及車輛。 
3.1.4 標線磨除(刨除) 

(1) 舊有標線之磨除(刨除)，請備妥磨除(刨除)機予以磨除

(刨除)。 

(2) 標線磨(刨)除及其修復方式如下： 

A. 磨(刨)除深度：以舊有標線磨除(刨除)乾淨至 AC

面層為原則，並與原有道路 AC 平順銜接，倘其

連線高低差以50公分直規量取單點超過0.6公分以

乳化瀝青(封層材料)、黑色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

或冷塑型止滑塗料辦理修復。 

B. 磨(刨)除面積：行人穿越道線、標線型人行道、

槽化線等之磨(刨)除，因涉及大面積之標線磨(刨)

除，考量日後整體觀感，視情況以乳化瀝青(封

層材料) 、黑色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或冷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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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滑塗料辦理修復。 

(3) 磨除(刨除)之殘留廢渣，應全數清理乾淨。 

3.2 檢驗 

 

3.2.1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各類標線施工之檢驗項目如下： 
 

名稱 檢驗項目 檢驗方法 規範之要求 檢驗次數 備註 

油漆 

標線 

(非 

黑色) 

CNS 1333， 

表2第1種的路線

漆各項目 

CNS 1333 

符合 

CNS 1333 

(表2第1種的

品質) 

(1) 標線數量未

達 250 m2 ，

提出自簽約

日起1年內供

貨廠商合格

試驗報告。 

(2) 累計實作數

量 ≧250 

m2：採1次抽

料送驗；每

增加 1000 m2

再抽料送驗1

次。 

(1) 施工現場取樣抽料2

份，各1公升。 

(2) 取樣抽料1份送公認機

關檢驗，另1份由機關

留存備用，並採隨機

式抽料。 

玻 

璃 

珠 

玻璃珠 

比重 

CNS 4342 

  

符合 

CNS 4342 

第1類玻璃珠

之規定 

(1) 累計實作數

量 ＜ 1000 

m2 ： 免 送

驗。 

(2) 1000 m2≦累

計實作數量

≦3000 m2 ：

抽 料 送 驗 1

次。 

(3) 累計實作數

量 ＞ 3000 

m2 ：每增加

3000 m2再抽

料送驗1次。 

(1) 玻璃珠採隨機式抽

料。 

(2) 若 使 用 折 射 率 RI 

≧1.90玻璃珠，並經

提出折射率合格試驗

報告證明者，可免除

砷、鉛、銻含量限

制。 

玻璃珠 

粒度 

符合 

CNS 4342 

第1類玻璃珠

之規定 

玻璃珠 

外觀形狀 

符合 

CNS 4342 

第1類玻璃珠

之規定 

玻璃珠 

耐水性 

符合 

CNS 4342 

第1類玻璃珠

之規定 

玻璃珠 

砷、鉛、銻含量 

符合 

CNS 4342 

第1類玻璃珠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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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檢驗項目 檢驗方法 規範之要求 檢驗次數 備註 

熱 

處 

理 

聚 

酯 

標 

線 

第 

Ⅱ 

型 

厚度檢驗 詳3.2.2 2 mm 以上 

(1) 累計實作數

量 ＜ 1000 

m2 ： 免 送

驗。 

(2) 1000 m2≦

累計實作數

量 ≦3000 

m2：抽料送

驗1次。 

(3) 累計實作數

量＞3000 

m2：每增加

3000 m2再

抽料送驗1

次。 

(1) 鑽心試驗每組隨機取

10個鑽心試體。先送

5 個鑽心試體送檢

驗，若檢測值未達規

範要求時，再送另5

個鑽心試體複驗，仍

不符合標準值時，詳

3.2.3。 

(2) 玻璃珠折射率試驗由

玻璃珠含量試驗後之

樣品取樣。 

(3) 黑色標線僅檢驗厚

度。 

玻璃珠 

含量 
CNS 1333 25%以上 

玻璃珠 

折射率 
CNS 4342 1.50≦RI 

抗滑係數 

交通部頒

「交通工程

規範」附錄

「英式擺錘

抗滑試驗儀

及試驗步

驟」檢驗方

式 

潮濕狀態下，

實測值 

65 BPN以上 

(1) 累計實作數

量 ＜ 1000 

m2 ： 免 檢

驗。 

(2) 1000 m2≦

累計實作數

量 ≦3000 

m2：抽料送

驗1次。 

(3) 累計實作數

量 ＞ 3000 

m2：每增加

3000 m2 再

檢驗1次。 

(1) 以檢驗繪設完成2週內

之標線為原則。 
(2) 每次抗滑檢驗隨機取3

處地點，現場檢驗取

平均值。 

(3) 若檢驗值未達規範要

求時，應立即於現場

重測，以1次為限；仍

不符合標準值時，應

刨除重繪。 

3.2.2 標線取樣及厚度試驗方法 

(1) 取樣 

以隨機取樣方式，用 AC 鑽模機取樣(直徑約10公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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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10個，並註明樣品之工程名稱、取樣日期及路段地點。

取樣時所需之工人、工具及回填鑽孔等，概由廠商供給

之。 

(2) 試驗方法 

A. 將鑽取之圓柱形試體表面，畫分為8等份。 

B. 以游標卡尺，目視量測每一均分線外緣 AC 界面

上，厚度共8點(如遇有多層標線重疊，取最上層)，

每點量測至0.1 mm，取平均值為其厚度。 

3.2.3 檢驗不合格及檢驗工期計算之處理 

(1) 檢驗不合格之處理 

A. 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65 BPN：可於現場重測，

惟以1次為限，仍不符合標準值時，應刨除重繪。 

B. 玻璃珠檢驗不合格：該批次繪設者全部重劃(黑色

標線除外)，廠商不得再請求複驗。 

C. 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厚度檢驗平均值＜1.5 mm 或

玻璃珠試驗含量＜15%：該抽驗批次劃設數量不合

格不予計價，廠商應刨除後重新劃設及負責依規定

重新送檢驗，其檢驗費由廠商負擔。 

D. 1.5 mm≦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厚度檢驗平均值＜2 

mm，15%≦熱處理聚酯標線第Ⅱ型玻璃珠試驗含量

＜18%：視為不合格，並以不合格項目單一工料所

佔比例之方式減價收受並依採購契約第4條處以扣

減額5倍之違約金，惟不須重新劃設。 
(2) 設施檢驗工期計算 

   工程材料檢驗，如有不合格需重新按規定送檢驗，其準備

材料及重作所費之時間，亦應一併計算工期(準備材料時

間為機關接獲不合格檢驗報告後，以機關書面通知廠商

之次日起至廠商以書面通知準備材料日完成止)。 

(3) 複驗檢驗費用由廠商負擔。 

3.3 許可差 

3.3.1 標線長度：每一縱向3m標線之許可差為±5cm。 

3.3.2 標線寬度：標線寬度之許可差為±6mm。 

3.3.3 車道寬度：車道寬度為從路面邊緣至標線中心，或兩標線之中心

間距，其許可差為±5cm。 

3.3.4 標線之線形：標線之橫向位置與契約圖說所示及工程司核可之位

置，其許可差為±5cm。 

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4.1.1 標線應依契約圖說之標線長度、寬度標繪，以平方公尺計量。 

4.1.2 非契約圖說所示或監造單位/工程司核可之標線，不予計量。 

4.2 計價 

4.2.1 本工程標線均應依標準圖及設計圖劃設，依實作數量結算，

如標準圖與設計圖有矛盾之處廠商應依監造單位/工程司指示

辦理，否則若有施工錯誤，廠商應負責無償刨除錯誤標線暨



711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標線工程特定規範  第8頁共15頁 

重劃。 

4.2.2 施工時施工圖與現況不符、圖示不明或現地無法施工等情形，

廠商應即與監造單位/工程司確認後，始得施作。 

4.2.3 廠商於辦理估驗或竣工計價時，應檢具每處所拍攝同一地點、

角度施工前後(須含有黏層劑塗抹過程)之照片1式2份，且照

片上需顯示日期，並繳交彩色照片紙本及電子檔，由機關指

派監造單位/工程司辦理估驗付款事宜。 

4.2.4 施工期間廠商應於每日上午10時前，以本處「施工資訊即時

回報系統(RIRS)」或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指定之其他通報方式，

預約/取消當日預定施工之案件及項目。 
4.2.5 因道路施工，致使施工所繪設之標線遭破壞或覆蓋時，廠商

如有相關證據(如照片、光碟片或錄影像等)或經由道路主管

機關、施工單位佐證時，其材料並經檢驗合格者(無需檢驗者

除外)，機關同意予以計價及驗收。前項情形如於完工前，機

關得通知廠商重新繪設並拍照，並予以重新計價(以本項工程

經費尚有餘額為同意之先決條件)。 

4.2.6 廠商應按圖施工，如於工地遇市民額外建議增設交管設施，

廠商應立即向機關反映，非經機關同意不得擅自應市民要求

增設任何交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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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線施工前通告 

臺北市    區      路   段   巷   弄   號(自      路   

段   巷   弄   號 

 至      路   段   巷   弄   號) 

預計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劃設禁停標線，請

於劃設前將車輛駛離，造成不便之處請多包

涵。 

施工單位：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聯絡電話：02-27599741轉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表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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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本路段因交通管制需要，業於   年    月 

         日   時   分劃設禁止停車標線， 

    依交通法令，即生效管制停車。 

 查車號      －   於本處劃設禁止停車 

    標線前即已停放於        路       段 

           巷       弄       號前。 

 前項管制措施調整，倘造成不便，尚請見

諒，亦請配合，以免遭取締告發。 

 

臺北巿交通管制工程處    敬啟 

表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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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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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禁停標線路段已停放車輛車牌登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登錄人員(承商名稱)： 

路段 車號 路段 車號 

    

    

    

    

    

    

    

    

    

    

    

    

    

    

表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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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氣體檢測紀錄表 

工程案名：                                          圖號：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檢測人員(承商名稱)： 

檢測地點示意圖 

 

 

 

註： 

1. 於圖說標示標線明火施作繪製行徑方圓1公尺範圍。 

2. 針對範圍內人(手)孔與溝蓋板依偵測順序逐一編號並標示。 

3. 檢測照片應包含檢測中與檢測結果兩種。 

編號 檢測結果(ppm) 符合標準(是/否) 檢測照片(含檢測結果) 

表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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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標線工程特定規範  第15頁共15頁 

 


